
公告日期110年11月23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忠 110 偵 2297 偽造印文 新城分局 張○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忠 110 偵 3057 竊佔 鳳林分局 余○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0 偵 5501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文 起訴

勇 110 速偵 65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柔 緩起訴處分

勇 110 速偵 65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戴○輝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0 速偵 66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古○生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0 速偵 66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陳○英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0 偵 4560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許○儒 起訴

精 110 偵 1667 一般過失致死 花蓮分局 謝○雲 起訴

精 110 偵 4125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邱○昌 起訴

精 110 偵 4125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楊于○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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